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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72 次會議 

民國 112 年 9 月 21 日 

    討論事項（三） 

內政部擬具「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

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內政部函以，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 7 條保障兒童取得

國籍權利意旨、加強延攬優秀外國人才就其申請歸化放

寬居留年限、對有殊勳於我國者申請歸化免徵國籍許可

證書規費，另為明確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代表

及區長具外國國籍並擔任我國公職者，由直轄市政府解

除其公職，本部爰擬具「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

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配合民法成年年齡調降，涉及外國人部分均以年齡規

範之體例，爰將「未婚未成年」修正為「未婚且未滿

18 歲」；未婚且未滿 18 歲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由社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8
72
次
院
會
會
議

3C
86
D2
D1
49
B9
BB
3B



 

 2 

會福利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為其監護人者，得申

請歸化我國國籍。（修正條文第 4條及第 7條） 

    (二)增訂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放寬居留年限之規定。（修

正條文第 5條及第 9條） 

    (三)增訂有殊勳於我國者申請歸化無須繳納國籍許可證書

規費。（修正條文第 6條） 

    (四)增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代表及區長具外國

國籍並擔任我國公職者，由直轄市政府解除其公職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 20 條）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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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籍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十八年二月五日制定公布，嗣於八十九

年二月九日修正公布全文，其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

為一百十年十二月十五日。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七條保障兒童取得國

籍權利意旨、加強延攬優秀外國人才就其申請歸化放寬居留年限、對有

殊勳於我國者申請歸化免徵國籍許可證書規費，另為明確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民代表會代表及區長具外國國籍並擔任我國公職者，由直轄市政

府解除其公職，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民法成年年齡調降，涉及外國人部分定明成年年齡，以資明確，

爰將「未婚未成年」修正為「未婚且未滿十八歲」；另增訂未婚且未

滿十八歲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由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為其監護人者，得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修正條文第四條及第七

條） 

二、 增訂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放寬居留年限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

條及第九條） 

三、 增訂有殊勳於我國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申請歸化免徵國籍許可證書

規費。（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增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選公職人員即其區民代表會代表及區長

具外國國籍並擔任我國公職者，由直轄市政府解除其公職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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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要

件，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

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

配偶，不須符合前

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

偶，因受家庭暴力

離婚且未再婚；或

其配偶死亡後未再

婚且有事實足認與

其亡故配偶之親屬

仍有往來，但與其

亡故配偶婚姻關係

已存續二年以上

者，不受與親屬仍

有往來之限制。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

限制行為能力之中

華民國國籍子女，

有扶養事實、行使

負擔權利義務或會

面交往。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

中華民國國民。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

養子女。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 

第四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

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要

件，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

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

配偶，不須符合前

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

偶，因受家庭暴力

離婚且未再婚；或

其配偶死亡後未再

婚且有事實足認與

其亡故配偶之親屬

仍有往來，但與其

亡故配偶婚姻關係

已存續二年以上

者，不受與親屬仍

有往來之限制。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

限制行為能力之中

華民國國籍子女，

有扶養事實、行使

負擔權利義務或會

面交往。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

中華民國國民。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

養子女。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 

一、 第二項修正如下： 

(一) 配合民法成年年齡調

降，為明確計，涉及

外國人部分定明成年

年齡，爰將「未婚未

成年」修正為「未婚

且未滿十八歲」。 

(二) 為處理出生於我國領

域內，生父不詳，生

母為外國人且行方不

明，或已出境或遭遣

返回國後行方不明之

非本國籍無依兒童與

少年身分認定事宜，

內政部業於一百零六

年一月九日訂頒「在

臺出生非本國籍兒

童、少年申請認定為

無國籍人一覽表及流

程」，如渠等經外交部

或內政部移民署協尋

生母行蹤未果（國外

協尋生母行蹤逾三個

月未果或國內協尋生

母行蹤逾六個月未

果），且洽生母原屬國

政府確認渠等無該國

國籍或逾三個月無回

應，內政部即依國籍

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

定認定渠等為無國籍

人，並由國人養父、

養母或社政機關監護

人代為申請歸化，另

渠等社會福利服務、

醫療照顧、就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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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為中華民國國民之

監護人或輔助人。 

      未婚且未滿十八歲

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在

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

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

得申請歸化： 

  一、父、母、養父或養

母現為中華民國國

民。 

  二、現由社會福利主管

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監護。 

  七、為中華民國國民之

監護人或輔助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

人或無國籍人，其父、

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

華民國國民者，在中華

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

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

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

請歸化。  

等事項依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均應依法予以保

障。 

(三) 考量上揭兒童及少年

最佳利益，落實聯合

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七

條規範意旨，以保障

渠等身分權益，避免

成為無國籍人，爰將

渠等得申請歸化之情

形分款規定，現行規

定列為序文，並增訂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等文字，現行所

定「其父、母、養父

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

國民」移為第一款；

另增訂第二款規定未

婚且未滿十八歲之外

國人或無國籍人，由

社會福利主管機關或

社會福利機構為其監

護人者，得由社會福

利主管機關或社會福

利機構申請歸化。 

二、 第一項未修正。 

第五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有住所，具備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

要件，並具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

歸化： 

  一、出生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其父或母亦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

第五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有住所，具備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

要件，並具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

歸化： 

一、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其父或母亦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

一、 現行條文列為第一

項。另鑑於國際上專

業人才競逐日益激

烈，且我國為延攬外

國專業人才，持續檢

討放寬相關法規，如

訂修外國專業人才延

攬及僱用法、入出國

及移民法等。為吸引

優秀外籍人士來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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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 

  二、曾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合法居留繼續十

年以上。 

  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推薦之高級

專業人才，有助中

華民國利益，並經

內政部邀請社會公

正人士及相關機關

共同審核通過，且

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每年合計有一

百八十三日以上合

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二年以上，或曾在

中華民國領域內合

法居留繼續五年以

上。 

前項第三款所定高

級專業人才之認定要

件、審核程序、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

由內政部定之。 

域內。 

二、 曾在中華民國領域

內合法居留繼續十

年以上。 

第九條第五項 前項第二

款所定高級專業人才之

認定標準，由內政部定

之。 

增加渠等歸化我國誘

因，爰放寬居留年限

之規定，惟考量外籍

高級專業人才歸化依

修正條文第九條第四

項第一款規定無須喪

失原有國籍，存在忠

誠衝突問題，宜使渠

等在我國領域內居留

一定期間，以瞭解渠

等對我國國家安全無

危害，爰參酌法國、

英國、新加坡、菲律

賓等國立法例，縮短

渠等之合法居留年

限，渠等如持有我國

外僑居留證，並合法

居留一定期限，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推薦，並經內政部召

開審查會審核通過

後，即可申請歸化我

國國籍，爰增訂第三

款。 

二、 現行第九條第五項移

列為第二項，並為使

授權明確，增訂相關

授權事項。 

第六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

者，雖不具備第三條第

一項各款要件，亦得申

請歸化。 

      內政部為前項歸化

之許可，應經行政院核

准。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

歸化者，免徵國籍許可

第六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

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

者，雖不具備第三條第

一項各款要件，亦得申

請歸化。 

      內政部為前項歸化

之許可，應經行政院核

准。 

一、 有殊勳於我國者，均係

長期在臺居留，於醫

療、社會福利、教育等

方面持續付出，協助弱

勢民眾、原鄉部落或偏

鄉地區自立，所作所為

皆為社會大眾所稱

揚，為感恩渠等對國

家、社會之貢獻，渠等

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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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規費。 許可證書免徵規費。為

使該免徵規費有明確

法律依據，爰增訂第三

項。 

二、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第七條  歸化人之未婚且

未滿十八歲子女，得申

請隨同歸化。 

第七條  歸化人之未婚未

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

歸化。 

將「未婚未成年」修正為

「未婚且未滿十八歲」，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四條說明

一、（一）。 

第九條 外國人申請歸

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

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

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

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

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

失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

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

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

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

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

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

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依前二項規定提

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免提出喪失

原有國籍證明： 

  一、依第五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申請歸

化。 

  二、依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申請歸化。 

  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致無法

取得喪失原有國籍

第九條 外國人申請歸

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

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

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

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

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

失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

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

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

實，致使不能於期限內

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

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

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依前二項規定提

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免提出喪失

原有國籍證明： 

一、 依第六條規定申請

歸化。 

二、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推薦科技、

經濟、教育、文化、

藝術、體育及其他

領域之高級專業人

才，有助中華民國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增訂第三款，

第四項第二款移列至

第一款並修正文字；

另第一款移列至第二

款，並酌修文字。 

二、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另第五項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二

項，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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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利益，並經內政部

邀請社會公正人士

及相關機關共同審

核通過。 

三、 因非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致無法

取得喪失原有國籍

證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

級專業人才之認定標

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國民

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

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

已擔任者，除立法委員

由立法院；直轄市、縣

（市）、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鄉（鎮、市）民

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

政院、內政部、直轄市

政府、縣政府；村（里）

長由鄉（鎮、市、區）

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

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

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 公立大學校長、公

立各級學校教師兼

任行政主管人員與

研究機關（構）首

長、副首長、研究

人員（含兼任學術

研究主管人員）及

經各級主管教育行

政或文化機關核准

設立之社會教育或

文化機構首長、副

首長、聘任之專業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國民

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

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

已擔任者，除立法委員

由立法院；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民

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

政院、內政部、縣政府；

村（里）長由鄉（鎮、

市、區）公所解除其公

職外，由各該機關免除

其公職。但下列各款經

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 

一、 公立大學校長、公

立各級學校教師兼

任行政主管人員與

研究機關（構）首

長、副首長、研究

人員（含兼任學術

研究主管人員）及

經各級主管教育行

政或文化機關核准

設立之社會教育或

文化機構首長、副

首長、聘任之專業

人員（含兼任主管

一、 查一百零三年一月二

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地

方制度法增訂第八十

三條之二規定，直轄市

之區由山地鄉改制

者，稱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以下簡稱山地原

住民區），為地方自治

團體；山地原住民區與

直轄市之關係，準用該

法關於縣與鄉（鎮、市）

關係之規定。另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二條

第二款規定，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

代表及區長為地方公

職人員，為臻明確，爰

第一項序文增列山地

原住民區民選公職人

員具外國國籍並擔任

我國公職者，由直轄市

政府解除其公職之規

定。 

二、 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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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含兼任主管

人員）。 

二、 公營事業中對經營

政策負有主要決策

責任以外之人員。 

三、 各機關專司技術研

究設計工作而以契

約定期聘用之非主

管職務。 

四、 僑務主管機關依組

織法遴聘僅供諮詢

之無給職委員。 

五、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

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

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

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 

      第一項之公職，不

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

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講

座、研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 

      中華民國國民兼具

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

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

職時，應於就（到）職

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

並於就（到）職之日起

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

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人員）。 

二、 公營事業中對經營

政策負有主要決策

責任以外之人員。 

三、 各機關專司技術研

究設計工作而以契

約定期聘用之非主

管職務。 

四、 僑務主管機關依組

織法遴聘僅供諮詢

之無給職委員。 

五、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

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

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

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 

      第一項之公職，不

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

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講

座、研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 

      中華民國國民兼具

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

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

職時，應於就（到）職

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

並於就（到）職之日起

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

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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